
中央政府轉投資公私合營事業之績效及相關問題探討
一、108年度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直接投資事業概況
茲按主管機關別臚列至108年底之投資事業概況，各事業單位均為股份有限公司，說明如下（詳附表1、2)：
(一)中央銀行主管：投資事業1家(財金資訊公司)，期末實際投資金額24.66億元，於108年度營運結果為獲利。
(二)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下稱行政院國發基金管理會）主管：國發基金依據產業創新條例第30條規定用途
辦理相關投資事業計53家，期末實際投資金額6,480.02億元，其中108年度新增投資事業3家(龍德造船工業公司、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公司、東貝光電科技公司)，投資總金額52.045億元；整體投資事業於108年度營運獲利計25家(占比47.17%)、虧損28家(占比52.83%)。
(三)財政部主管：投資事業計39家，期末實際投資金額2,170.7億元，於108年度營運獲利事業計32家(占比82.05%)、虧損3家(占比7.69%)、1家停業，另有3家未提供財務報告。
(四)教育部主管：投資事業1家(華南金融控股公司)，期末實際投資金額1.06億元，108年度營運為獲利。
(五)經濟部主管：投資事業計48家，期末實際投資金額1,259.60億元，其中108年度新增投資事業1家(可寧衛蘇伊士環境資源公司，係奉行政院函示有償承接退輔會所屬榮民工程公司持股)，投資金額3.15億元(持股42.00%)；整體投資事業於108年度營運獲利計36家(占比75.0%)、虧損12家(占比25.0%)。
(六)交通部主管：投資事業計14家，期末實際投資金額1,737.34億元，於108年度營運獲利事業計10家(占比71.43%)，營運虧損事業4家(占比28.57%)。
(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投資事業計3家(為臺北農產銷公司、台灣肥料公司、全國農業金庫公司)，期末實際投資金額234.32億元，於108年度營運結果皆為獲利。
(八)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投資事業計30家，期末實際投資金額128.13億元，其中108年度新增投資事業5家(包括達榮環保公司、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高雄捷運公司、榮工工程公司、世正開發公司等，均係承接榮民工程公司轉投資股權)；整體投資事業於108年度營運獲利計27家(占比84.38%)、虧損3家(占比9.38%)。
以上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共計投資公私合營事業189家，至189年度期末投資總金額為1兆2,035億8,212萬7千元，其中50家於108年度營運尚有虧損，多數(135家，占比71.43%)均有獲利。
附表1：108年度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投資公私合營事業概況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家
	主管機關
	公私合營事業
	108年度增(減)投資事業

	
	期末實際投資金額註2
	總家數
	家數
	事業名稱

	中央銀行
	2,466,146
	1
	0
	-

	行政院國發基金管理會
	648,002,466
	53
	3
	新增投資：1.龍德造船工業公司。2.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公司。3.東貝光電科技公司

	財政部
	217,068,741
	39
	0
	-

	教育部
	106,198
	1
	0
	-

	經濟部
	125,959,969註3
	48註4
	1/(1)
	1.新增投資：有償承接退輔會所屬榮民工程公司持股可寧衛蘇伊士環境資源公司。
2.減少投資：國光石科公司清算完成，公司消滅。

	交通部
	173,734,058
	14
	0
	-

	農委會
	23,431,881
	3
	0
	-

	退輔會
	12,812,668
	30
	5註5
	新增投資：承接榮民工程公司轉投資達榮環保公司、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高雄捷運公司、榮工工程公司、世正開發公司等5家公司股權。

	合計
	1,203,582,127
	189
	8
	


※註：1.資料來源，各主管機關。
      2.期末實際投資總額包含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或國際財務報導公報認列之評價調整數，與各機關提供審計部年度調查民營事業統計資料基礎一致
　　　　（以下各附表同）。
      3.經濟部另有2家位於澳洲之轉投資公司，投資金額各為200元澳幣，合計400元澳幣；又非營業基金轉投資金額為108年度決算書表數據。
      4.經濟部及中油公司均有投資台船公司，爰公私合營事業總家數扣除重複投資家數1家。
      5.退輔會總家數包括108年度進入清算之國華欣業公司，不包含已清算之榮電及欣欣電子2家公司。
附表2：108年度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投資公私合營事業盈虧家數彙總表
	主管機關別
	投資家數
	獲利家數
	占比(%)
	虧損家數
	占比(%)

	中央銀行
	1
	1
	100.00
	0
	0.00

	行政院國發基金管理會
	53
	25
	47.17
	28
	52.83

	財政部(註2)
	39
	32
	82.05
	3
	7.69

	教育部
	1
	1
	100.00
	0
	0.00

	經濟部
	48
	36
	75.00
	12
	25.00

	交通部
	14
	10
	71.43
	4
	28.57

	農委會
	3
	3
	100.00
	0
	0.00

	退輔會
	30
	27
	84.38
	3
	9.38

	合計
	189註2
	135
	
	50
	


※註：1.資料來源，各主管機關。
      2.財政部主管投資事業除獲利與虧損，尚有1家停業、3家尚未提供財務報告，故占比加總不等於100%。
      3.經濟部及中油公司均有投資台船公司，爰投資家數及虧損家數扣除重複投資家數1家。
�依產業創新條例第30條規定：「國家發展基金之用途如下：一、配合國家產業發展策略，投資於產業創新、高科技發展、能資源再生、綠能產業、技術引進及其他增加產業效益或改善產業結構有關之重要事業或計畫。二、…。」





3

